屏東縣復興國民小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
                                                                            109.9.2.校務會議通過
                                                                            110.9.15 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一、本要點依據「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二、依據「屏東縣學生獎懲規定」及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訂定之。

三、本要點之目的在於使學生養成良好自律生活習慣，學習團體生活紀律，以體認法治觀念

    正確意涵，俾使達成健全人格之養成。

四、本校為處理學生重大獎懲案件設『學生獎懲評議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五、學生獎懲應符合下列之原則：

（一）獎懲應以引導其身心健全發展為前提。

（二）應先了解學生行為動機，並明示獎懲理由。

（三）不得為情緒性或惡意性之獎懲。

（四）應秉客觀、公平、平和及懇切之態度，為合理之獎懲。
六、學生獎懲應審酌下列情形，以作為獎懲輕重之標準：

(一)年齡之長幼。       (二)年級之高低。    (三)身心之狀況。       (四)動機與目的。

(五)態度與手段。       (六)行為之影響。    (七)家庭之因素。       (八)平日之表現。

(九)初犯或累犯。       (十)行為後之表現。  (十一)其他因素。

七、學生之獎懲應依實分級設定，並以多元方式為之。其種類如下：

（一）獎勵：分別為口頭獎勵、給予獎勵點數(復興龍銀)、獎品、獎狀、獎金、其他獎勵。

（二）懲罰：勸導改過、口頭糾正、調整座位、適當增加額外作業或工作、責令道歉或寫悔過書、
留置課後輔導矯治行為、扣減操行成績、責令賠償損害之公物或他人物品、請家長或監護人
帶回處理、移送相關單位處理。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基本獎勵： 

(一)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行為表現良好。

(二)擔任班級、社團幹部認真負責。

(三)拾物不昧，其行可嘉。

(四)熱心助人，義行可嘉。

(五)熱心公益活動、主動為公服務，表現優良。

(六)愛護公物有具體優良事蹟。

(七)住宿生內務經常整潔。

(八)具有相當於上列各款事實之其他優良行為，合於記獎勵者。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公開獎勵：

(一)代表學校參加縣級或全國性之活動或競賽，成績優良。

(二)擔任校級幹部負責盡職成績優良。

(三)行為誠正，足以表現校風，有具體事實。

(四)遇有特殊事故處理得宜，獲良好效果。

(五)熱心公益事業，能增進團體利益。

(六)維護公物，使團體利益不受損。

(七) 有特殊優良行為，足為全校學生模範。
(八)具有相當於上列各款事實之其他優良行為，合於記獎勵者。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懲戒：

(一)無故遲到早退或不按時作息，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二)上課時不遵守課堂秩序，影響他人學習，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三)上課時未依規定使用電子產品、行動載具，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四)學生違反學校作業檢查要點，經屢勸後仍未改正者。

(五)無故拒絶接受師長指導，以語言挑釁、侮辱、毀謗等行為。

(六)違反成績評量準則或試場規則。

(七)擔任學校或班級幹部，無故不確實執行任務，經勸導仍未改善者。

(八)違反校園安全管理相關規定或影響公共秩序之行為。

(九)拾得遺失物據為己有，或有詐欺行為，毀損他人財物。

(十)侵犯他人隱私，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十一) 攜帶或閱讀有害其身心健康、暴力、血腥、色情、猥褻、賭博之出版品、 圖畫、錄影節目帶
      、影片、光碟、磁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
(十二)因過失損壞公物，而隱匿事實，未主動報告者。
(十三)有竊盜行為，情節輕微者。
(十四)侵犯智慧財產權，經人舉發。

(十五)未依學校規定騎腳踏車上放學。

(十六)未依規定進出校區、不假離校外出者。
(十七)冒用、塗改或偽造、變造文書、準文書、印章印文、署押，情節輕微者。

(十八)攜帶香菸、電子菸或其他違禁品、危險性物品。

(十九)抽菸(含電子菸)、嚼檳榔、飲用酒類或其他有礙身心健康之物品，經查明屬實且情節較輕者。

(二十) 出入禁止18歲以下進入之場所，情節尚非重大者。

(二十一)學生在校期間使用相關賭博器具，以金錢或代幣做賭注進行賭博。

(二十二)集體鬥毆或毆打他人，違反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相關規定。
九、學生獎懲之處理程序，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處理獎懲事項應事先知會該生導師。若屬學生違規行為，宜由導師先予妥適處理，並依程序提交     學校相關處室處理。

（二）一般獎懲案件，由相關處室負責審查，經校長核定後公佈，懲罰案件並通知導師、學務處（輔導人員）加強輔導。

（三）重大獎懲案件，由相關處室會同導師及學務處（輔導人員）簽註意見，提經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佈。
（四）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有關案件時，導師、輔導老師、學務主任及相關人員應列席，並通知當事學生出席說明，必要時應邀請其家長或監護人出席。
（五）核定學生重大獎懲，應列舉事實，並將獎懲結果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六）學生觸犯刑事法律規定者，除依法通報請相關機關處理，應報縣府備查。
 (七) 學生、法定代理人、家長或監護人於，如有不服者，得依本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十、學生違規情節重大除依規定予以懲處，得提出建議處置方式，如交由專業輔導人員輔導、
改變學習環境、規劃參加高關懷課程等，同時簽會導師及學務處提供意見，並應經學生
獎懲委員會議討論議決後行之。
十一、學生在校期間，所有獎懲均分項累積計算，並依「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成績評量作業要點」有關加減分數之標準辦理。

十二、學生獎懲得隨時列舉事實，通知家長。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符寧珍        主任:黃銓文         校長:李嘉齡
